


浙江省肿瘤医院蔬菜项目市场调研公告

浙江省肿瘤医院就蔬菜服务项目开展市场调研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调研内容
浙江省肿瘤医院蔬菜项目，项目预算800万元，服务期2年，最高限价400万元/年。
二、调研需求
见需求附件。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1.投标单位须具备合法的独立法人经营资质；
2.投标单位必须提供企业的《营业执照》；
3.所有证照均需齐全，在有效时间内、且无超范围经营现象；
4.个人授权及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5.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四、调研报名截止时间及会议时间
1. 请有意向的供应商于报名截止时间前将：
（1）报名表；（2）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法人证书）等扫描件（扫描件加盖单位公章）；（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加盖公章、签字）；（4）被授权人身份证（扫描件）发送至邮箱：xixy@zjcc.org.cn。
报名时间：2024年12月17日至2024年12月23日（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逾期送达的报名资料不再接收）
上午：08:00-11:30，下午：13:30-17:00
联系人：席老师    联系电话：0571-88125138，0571-88125198
2.会议时间：2024年12月25日14:00，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浙江省肿瘤医院10号楼303会议室。

医院招标管理办公室


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426996356]一、概述 
[bookmark: _Toc25803802]1.本次招标的货物为浙江省肿瘤医院食堂所需的蔬菜。要求投标人的投标货物必须是合格的产品，所供产品质优、卫生安全、新鲜，利用率符合要求,须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以及食品、卫生管理部门的要求。合同内容包括招标人所需货物的供货、包装、运输（至指定地点，含冷链运输）、装卸、检验检疫、临时仓储、临时搬运以及履行合同所涉的其他一切内容。每次供货时每个品种必须提供农药残留检测合格证明。
2.供货地点：浙江省肿瘤医院食堂
3.选定1家中标人，合同一年一签，第一年合同到期招标人考核，考核合格经医院党委会讨论同意后可续签第二年合同。最多续签一次。
4.合同期到期或合同期内累计支付至预算金额，即合同终止。
5.合同到期后，根据新项目招标进展情况及招标人需要，必要时供货至新的中标人供货止。

1. 货物目录清单
本次招标包含但不仅限于目录清单范围，预计年使用量仅供报价参考，医院对最终采购数量不作承诺。常用品种如下：
	序号
	名称
	单位
	预计每年使用量
	序号
	名称
	单位
	预计每年使用量

	一、蔬菜类

	1
	白萝卜
	斤
	30000
	41
	老南瓜
	斤
	10000

	2
	百合
	斤
	600
	42
	荔浦芋头
	斤
	2000

	3
	板栗
	斤
	3000
	43
	莲藕
	斤
	9000

	4
	抱腌菜
	斤
	3000
	44
	芦笋
	斤
	12000

	5
	本芹
	斤
	15000
	45
	绿豆芽
	斤
	7000

	6
	扁豆
	斤
	3000
	46
	毛豆肉
	斤
	80000

	7
	菠菜
	斤
	15000
	47
	毛毛菜
	斤
	2500

	8
	春笋
	斤
	10000
	48
	美人椒
	斤
	3500

	9
	大白菜
	斤
	60000
	49
	嫩姜
	斤
	5000

	10
	大葱
	斤
	4000
	50
	平菇
	斤
	18000

	11
	大尖椒
	斤
	1500
	51
	芹菜
	斤
	70000

	12
	大蒜头
	斤
	700
	52
	青菜
	斤
	10000

	13
	冬瓜
	斤
	60000
	53
	青尖椒
	斤
	10000

	14
	冬笋
	斤
	1000
	54
	青南瓜
	斤
	3000

	15
	豆角
	斤
	20000
	55
	青圆椒
	斤
	2000

	16
	佛手
	斤
	1300
	56
	秋葵
	斤
	1000

	17
	光莴笋
	斤
	20000
	57
	球生菜
	斤
	1500

	18
	海带片
	斤
	4000
	58
	去皮甜玉米
	斤
	35000

	19
	海带丝
	斤
	4000
	59
	山药
	斤
	8000

	20
	海鲜菇
	斤
	5000
	60
	生菜
	斤
	5000

	21
	杭椒
	斤
	500
	61
	水发腊笋
	斤
	15000

	22
	荷兰豆
	斤
	1800
	62
	酸豆角
	斤
	3000

	23
	红椒
	斤
	10000
	63
	蒜苗
	斤
	5000

	24
	红圆椒
	斤
	2000
	64
	铁棍山药
	斤
	35000

	25
	胡萝卜
	斤
	15000
	65
	土豆
	斤
	25000

	26
	虎皮椒
	斤
	20000
	66
	西红柿
	斤
	8000

	27
	花菜
	斤
	10000
	67
	西葫芦
	斤
	10000

	28
	黄白菜
	斤
	50000
	68
	西兰花
	斤
	4000

	29
	黄豆芽
	斤
	8000
	69
	鲜蚕豆仁
	斤
	12000

	30
	黄瓜
	斤
	15000
	70
	鲜甜豆肉
	斤
	10000

	31
	豇豆
	斤
	12000
	71
	鲜香菇
	斤
	2000

	32
	酱瓜
	斤
	2000
	72
	苋菜
	斤
	1000

	33
	茭白肉
	斤
	15000
	73
	香菜
	斤
	10000

	34
	芥兰
	斤
	2500
	74
	香蒿
	斤
	10000

	35
	金针菇
	斤
	5000
	75
	小葱
	斤
	10000

	36
	韭菜
	斤
	6000
	76
	小番薯
	斤
	3500

	37
	韭菜花
	斤
	1000
	77
	杨兰花
	斤
	15000

	38
	韭芽
	斤
	3000
	78
	樱桃萝卜
	斤
	10000

	39
	兰包菜
	斤
	60000
	79
	油麦菜
	斤
	8000

	40
	芋艿肉
	斤
	5000
	
	
	
	

	二、面食类

	1
	粗碱面
	斤
	20000
	5
	面疙瘩
	斤
	5000

	2
	细碱面（拌面）
	斤
	5000
	6
	年糕
	斤
	6000

	3
	大馄饨皮
	斤
	4000
	7
	水饺皮
	斤
	8000

	4
	小馄饨皮
	斤
	9000
	
	
	
	



三、商务要求
（一）报价规则
▲1.食堂蔬菜投标价：
1.1杭州市菜篮子零售价格网（http://jcyj.drc.hangzhou.gov.cn/）上有的品种，以杭州市菜篮子零售价格网价格为基准价，统一报折扣。所有采购品种的折扣必须一致，实际采购价格＝基准价×折扣。 
 1.2杭州市菜篮子零售价格网上没有的品种以杨家村农贸市场的零售价作为基准价，统一报折扣。所有采购品种的折扣必须一致，实际采购价格＝基准价×折扣。 
▲2.食堂生面食投标价为：以杨家村农贸市场的零售价作为基准价，统一报折扣。所有采购品种的折扣必须一致，实际采购价格＝基准价×折扣。
举例说明：
如：投标折扣为75%，青菜的当日基准价为2元/斤
则：青菜的结算价=2元/斤×75%=1.5元/斤
1. 履约保证金：
1.合同签定后10个工作日内，中标人应向招标人缴纳人民币40000元作为履约保证金。合同期内无违规情况，在合同期满后一次性无息退还。
2.采购人每季度对中标人进行考评，考评细则：考评分≥80分为合格。考评分60-70分，扣除履约保证金20%；考评分＜60分，扣除履约保证金50%。
四、结算方式
1.采用先供货后结算的方式，每月按实结算，双方账物核对无误后，中标人提供正式的发票，按招标人财务支付流程付款。
2.结算价的确认
2.1原则上每月30日确定下月供货结算价；
2.2每月26日-28日作为询价日，根据食堂下个月需求品种进行询价。杭州市菜篮子零售价格网有的品种：以杭州市菜篮子零售价格网（http://jg.jialf.net/）为基准价乘以相应折扣；价格网上查询不到的品种，采供双方派人到杨家村农贸市场进行询价，并在询价基础上乘以相应折扣作为次月结算价依据；每月26日-28日询价前中标人根据市场行情报次月供货结算价。次月结算价确定原则：若中标人低按中标中标人报价结算，若招标人低则双方再次协商后确定最终供货结算价；
2.3供货结算价确定后执行周期为次月1日到次月月末。
2.4价格执行周期内，因市场行情变化，中标中标人主动降价的，按降价后价格结算。
3.所开发票明细内容必须与所供食材明细相符，否则不予结算。
五、技术要求
1.蔬菜的质量要求：中标人提供的货蔬菜必须是质优、新鲜、无污染、无变质，农药残留在国家规定允许的范围内，每批次应提供当日农药残留检测机打报告相关证明。。
2.生面食类质量要求：所有产品必须是当天生产，无酸味和异味，不得添加隔夜剩余面食。
3.数量方面的要求：具体每批次的采购数量由招标人根据实际需要订购。
4.采购品种：以农贸市场常规品种为主，具体根据招标人实际需要配送。菜品质量等级及是否去皮等请投标人投标前自行前往采购单位了解。
六、配送要求
1.包装与标志要求
包装：容器(框、箱、袋)要求清洁、干燥、牢固、透气，无污染、无异味、无霉变现象。需要色标管理的品项需按招标人要求配备。
2.运输过程应科学合理，运输必须采用符合卫生要求的外包装和运载工具，并且要保持清洁和定期消毒，车厢内无不良气味、异味。
3.保证配送品种数量的准确性，以招标人的验货数量为准，中标人每次随货送上一式两份的送货清单，供双方验货后签字确认，双方各持一份，作为送、收货的凭证。
七、服务要求
1.招标人根据需求，每日18：00前订货，向中标人发出订单，次日中标人应根据招标人要求的时间将货物送至指定地点，过秤验收。包装、装卸、运输等一切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2.用于职工购买的蔬菜需根据招标人要求分装、称重、贴价格标签。
3.中标人提供7*24小时电话服务，并在医院周边提供临时应急供货点，如遇加单、补货或特殊情况应在1小时内送达。
4.中标人除不可抗力，不得因其他任何理由延迟送货。招标人如遇特殊情况需推迟送货，应提前通知中标人。因中标人原因延误交货时间的（招标人要求推迟的除外），招标人有权自行采购，并由中标人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
5.中标人提供的货物质量及服务与投标文件所承诺不符的，招标人有权拒收，给招标人造成经济损失的除赔偿一切经济损失外，根据情节轻重予以扣除10%- 50％履约保证金，情节严重的招标人有权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并解除合同。
6.如因所供产品质量或品质问题造成人员身体不适、身体伤害及经济损失的，须由中标人立即派专人到现场妥善处理，做好安抚工作和善后事宜，并承担所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
7.非招标人的人为原因而出现产品质量，由中标人负责包换或包退，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
8.双方对质量有争议，如需将货物送至具有资质的质量检测机构检测的，若检测结果合格，检测费用由招标人支付；若检测结果不合格，则检测费用出中标中标人支付。
八、违约责任
中标人有以下行为的视为违约，招标人将立即解除供应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1.在合同执行阶段，乙方提供的货物质量及服务与投标文件所承诺的不符的；
2.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取得中标供应资格的；
3.中标供应项目有转包、分包行为的：
4.经营情况发生重大变更，已经不具备承接中标供应项目能力的：
5.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合同向甲方供货的；
6.乙方有行贿、给回扣等违返廉政规定的；
7.累计发生三次不能按时按量供货，给乙方供餐造成实质影响的；
8.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的；
9.违反《企业和供应商不良行为记录和黑名单管理制度》相关问题的参照制度执行。
10.有其它违法违纪行为的；
11.合同的解除并不因此免除违约方根据本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


- 1 -

- 2 -

